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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，推动城镇高

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

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

导意见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、实施、调整和监督，适

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城镇开发边界，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

展需要，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，以城镇功能为主的区

域边界，涉及城市、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。

第三条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城镇开发

边界管理政策和技术标准，明确划定规则和管控要求。地方

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镇开发边界

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结合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，上下联动、逐级

细化，在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划定城市、建制镇、

各类开发区等的城镇开发边界。不编制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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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的市辖区，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划定。

第五条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应避让连片优质耕地和自

然生态空间、地质灾害极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、蓄滞洪区、

大遗址保护区、重要矿产资源富集区域等不适宜城镇建设区

域，充分利用河流、山川以及铁路、高速公路、机场、高压

走廊等自然地理和地物边界，形态尽可能完整，便于识别、

便于管理。

第六条 以规划基期年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基

数设置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，框定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增量

用地规模，作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约束性指标。超大特大

城市、人均城镇建设用地超过国家标准的城市，要从严控制

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增量用地规模。

第七条 推动城镇建设用地向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，促

进城镇集约集聚建设。严格城镇开发边界外新增城镇建设用

地管控，不得规划新增城镇集中建设用地（含各类开发区、

非农产业园区范围内的城镇建设用地）；除国有农（林、牧）

场内以及重点项目拆迁配套建设安置居住区等特殊情况外，

原则上不得规划新增城镇居住用地，仅允许规划有特定选址

要求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。

城镇开发边界内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，细化明

确城镇建设用地的规划分区、用地布局、土地使用性质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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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强度等规划要求，优化城镇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，加强

历史文化保护，促进土地混合利用和用途合理转换。城镇开

发边界内纳入历史文化保护线范围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不

计入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。

第八条 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据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五年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，加强对市县新增城镇建设

用地规模的时序调控，合理安排投放节奏。

第九条 依据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

定的功能定位、空间结构、规划分区管控等要求，结合城乡

融合、陆海统筹、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、能源资源开

发、“平急两用”设施建设、边境地区建设、邻避及安全要

求等合理需要，可在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布局有特定选址要

求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，按程序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

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，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实施用途管制和规划

许可。涉及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，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

数统筹核算。

对未编制或正在编制详细规划区域内有特定选址要求

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，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依据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及管控要求提出选址意见或规划条件的论证方

案，作为实施层面的详细规划，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作

为核发选址意见或提出规划条件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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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制定城镇开发边界外有特定

选址要求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的名录清单。

第十条 城镇开发边界外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启用之

前已依法批准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、以及在自然资源部监管

系统备案的已批准未建设土地，可按本办法有关规定纳入城

镇开发边界或作为有特定选址要求的独立城镇建设用地使

用，不计入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。

第十一条 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

内，因成片开发征收土地的，不再单独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

发方案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就土地成片开发征收是否

符合公共利益作出说明，将农用地转用和成片开发征收土地

申请合并报有批准权的地方人民政府。

第十二条 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，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，不对城镇空间结构、功能布局产生

重大影响的前提下，因下列情形需要，可对城镇开发边界进

行局部优化。局部优化应综合考虑交通、市政基础设施的可

达性和服务范围，促进城镇开发边界形态尽可能完整，原则

上不得产生新的天窗和破碎图斑。现状已建成且保留的城镇

建设和已批准用于城镇建设的用地原则上不得调出城镇开

发边界。

（一）国家和省重大战略实施、重大政策调整、重大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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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建设；

（二）行政区划调整；

（三）灾害预防、抢险避灾、灾后恢复重建和移民搬迁；

（四）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；

（五）已依法依规批准并备案的建设用地，已办理划拨

或出让手续，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，确需纳入城

镇开发边界的；

（六）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生态保护红线优

化调整过程中确需统筹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的；

（七）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，因城镇功能布局

优化确需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优化的。

局部优化由县级或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县

级或市级局部优化方案，逐级审查后，对于情形（一）至（六）

报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；对于情形（七）报省级人民

政府批准，其中国务院审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的市级局

部优化方案需报自然资源部备案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

照其规定办理。

城镇开发边界优化确需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

约束性指标，或对城镇空间结构、功能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，

应由县级或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按程序报

请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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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或项目规划建设中，

因用地勘界、比例尺精度、权属范围衔接等技术原因，需对

城镇开发边界进行技术修正的，由规划组织编制机关结合规

划编制审批和项目用地报批及时开展，定期汇总更新开发边

界数据，无需单独报批。

技术修正的相关标准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十四条 符合以下情形的，可增补城镇开发边界，汇

交到全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封闭运行，

不计入本行政区域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核算。

（一）已填成陆但未纳入规划基期年变更调查建设用地

的围填海区域内，确有重大产业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基础设施

项目等城镇建设项目落地的；

（二）国家级能源化工产业基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，

确有能源化工等项目落地的。应以工业用地为主，严格落实

相关用地标准，原则上不得进行商品住房等房地产开发；

（三）实施灾害避险搬迁、生态保护红线内现状建设用

地退出的，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在优先满足农民安置、乡村

发展建设后，节余指标可按 50%的比例折算为新增城镇建设

用地规模。增补的城镇开发边界原则上不得安排在超大特大

城市中心城区周边；

（四）其他符合国家、自然资源部相关政策要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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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补城镇开发边界的，由县级或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组织编制县级或市级局部优化方案，逐级审查后，报省级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。

第十五条 省级、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城镇开

发边界内的增量用地规模区域统筹，根据主体功能定位、经

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趋势以及增量用地规模使用情况，结

合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，对省、市域范围内各市、县

之间的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进行统筹平衡，优化空间资源

配置。

省级、市级、县级可预留一定比例的增量用地机动规模，

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逐步落图落位，保障重大战

略实施和重大项目落地的空间需求。

预留的增量用地机动规模落图落位，由县级或市级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县级或市级局部优化方案，逐级审查

后，报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。

第十六条 根据本办法城镇开发边界发生变化的，应及

时逐级汇交到全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，

并基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加强实施和

监督。

第十七条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过自然资源管

理和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，加强城镇开发边界的实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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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评估、监督等全生命周期管理。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

将把地方政府落实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情况作为督察的

重要内容。

第十八条 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明工作要求，可

根据本办法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实施细

则，抄报自然资源部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有效期 3 年。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

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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